
项目一 

交通事故的危害及典型案例分析 

道路交通安全是一项涉及人、车、路、环境和管理的系统工程，自汽车问世以来，

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道路交通事故也成了一个困扰人们的重

要话题。究其事故原因，离不开人、车、路、环境和管理的“五要素”缺陷。其中人

是第一要素，首先安全行车需要驾驶员遵章守纪，遵循安全生产的客观规律，牢固树

立危机意识，才能辨识各种影响安全的危险源，灵活机动地应对道路交通情况，实现

安全行车。 

客车常见危险源主要集中在人和车这两个要素上，其中常见的人的不安全驾车行

为主要表现在安全意识淡薄、不遵守交通安全法规、违章违纪频繁，而危害最大的要

数超员载客、开车打手机、不系安全带、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醉酒驾车等驾驶恶习。

车的不安全因素常见的为年久失修、不定期保养、缺乏安全检查、车辆带“病”运行

等现象，其中危害最大的为制动失灵机械事故及高速路爆胎。 

“事故猛如虎”，我们应从交通事故的典型案例中感受到交通事故的恐怖，从案例

分析及启示中吸取教训。下面针对一些由人的不安全行为因素引发的典型的事故进行

介绍，望大家从中汲取这些血的教训。 

任务一  人为因素典型事故案例 

一、超员超载 

（一）超员超载事故案例 

1. 案例 1 

2018 年 2 月 20 日，江西省赣州市某县境内 319 国道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



故：一辆农村短途客运班线客车（核载 19 人，实载 32 人，超员 68%）行至 319 国

道 429km＋200m处转弯下坡时，因严重超员载客且未保持安全车速，导致车辆失控

冲出公路外翻入深沟，事故共造成 11 人死亡，20 人受伤。事故现场如图 1-1 所示。 

 

图 1-1  事故现场  

2. 案例 2 

2006 年 10 月 1 日，重庆市公路运输集团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一辆由江北大石坝

开往沙坪坝的 711 路中型客车，途经嘉陵江石门大桥大弯道处驶向大桥左侧，冲上路

沿，撞坏大桥护栏后坠落桥下地面，事故共造成 30 人死亡，21 人受伤，其中 11 人重

伤。事故现场的惨状如图 1-2所示。该车额定载客 25人，实际载客 50人，属严重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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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事故现场  

（二）造成事故的成因分析及启示 

1. 汽车设计载荷 

汽车有设计载荷，其各部件的强度是根据设计载荷来确定的，超载必然增加部件

失灵的风险，埋下机械事故隐患。因为汽车的各种性能与设计载荷相关，设计载荷大，

其制动器的设计也相应地增大，超载即超过设计许用载荷，机械性能特别是制动性能

会相对减弱，并容易出现机械事故风险。故驾驶员为保证安全行车要有不超载的自觉

性，并在驾驶过程中要随时具有应对突发机械事故的思想准备。 

2. 超载抗侧翻性能下降，更容易侧翻、倾覆 

对超员车辆来说，载客越多，车辆重心位置的改变就越大，行驶中偏移、侧翻的

概率也越大。而中小型客车本身轮距较窄、重心较高，抵抗侧翻的能力本来就差，一

旦超员，重心进一步升高，更容易发生侧翻。 

3. 制动性能下降，刹车距离延长 

一方面，超员改变了制动力在各轮轴之间的合理分配，容易导致制动距离变长、

制动时转向失效、出现车辆甩尾事故。另一方面，车辆制动是靠制动摩擦片与轮毂之

间的摩擦来实现的，而摩擦会使相互接触的两个物体温度升高，超员车辆总质量增大，

制动时需要更大的摩擦力和更多的能量，制动器表面温度升高也更快，易出现制动器

热衰减现象，进而使车辆制动效能快速下降。 

4. 转向稳定性下降，侧滑、翻车风险大 

客车超员时，后部重量变大导致重心后移，当达到一定车速时，前轮转向时如受

到极小的干扰，也会急剧横摆、急转，非常容易侧滑或翻车。 

5. 轮胎负载大，容易发生爆胎 

超员使轮胎长期超负荷运行，轮胎内气压和温度均比较高，同时极可能超过轮胎

的最大载荷限制，容易发生爆胎，甚至因爆胎导致车辆侧翻、碰撞和其他意外事故

发生。 

6. 加重事故严重程度 

客车上的安全带、座椅、车身为乘客提供了安全防护。但是对超员乘客来说，

他们没有出厂时设置的座位，往往就没有得到安全带的防护，当发生交通事故时，

他们不仅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受到的伤害会很严重，因此超员会加重事故的严重

程度。 



（三）客车严重超员按“危险驾驶罪”处罚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从事旅客运输车辆超员、超速行为较为普遍。部分客车所有

人、驾驶人受经济利益驱使，追求利益最大化，安全意识淡薄，无视他人生命和财产

安全，多拉快跑，驾驶车辆进行严重的超员运输，极易导致严重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具有很大社会危害性，因此必须严厉打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

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行为构成危

险驾驶罪，将会被处拘役，并处罚金。此外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客车严重超员或

者超速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也构成危险驾驶罪，将会被处拘役，并处罚金。 

二、开车使用手机 

（一）开车使用手机事故案例 

1. 案例 1 

2013 年 2 月 2 日晨，贵州省黎平县双江乡 33 名村民搭乘本乡驾驶员周某驾驶的

黔东南州运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中型营运客车（核载 19 人，实载 34 人），因驾驶员接

听手机分散精力，同时车辆又严重超员，制动能力下降，翻下公路右侧约 80m 深的

山谷，造成车上乘客 12 人死亡，10 人重伤，10 人轻伤。该中型营运客车特大交通事

故现场救援情景如图 1-3 所示 。 

   

图 1-3  事故现场救援  

2. 案例 2 

25 岁的小刘从事楼盘销售工作，平时将每一个电话都视为一单潜在的业务。2014

年 12 月 21 日，她驾驶小车行驶在视野开阔的大道上，突然手机响了，她右手掏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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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来接听，因而降低了对道路变化的意识，增加了反应时间，同时仅用左手掌控方向

非常不稳，导致车辆撞上人行道，两个前轮胎爆胎，车辆失去平衡，继续前行的车辆

又与护栏等障碍物发生碰撞。导致严重事故发生。 

（二）开车使用手机发生事故的成因分析及启示 

1. 开车使用手机的危害 

开车使用手机的危害如图 1-4 所示。资料显示，2016 年，浙江因开车使用手机、

分心驾驶等影响安全行为共导致交通事故死亡 1855 人，占全省交通事故死亡总数的

44.3%。2017 年 1 至 7 月，全省查处开车打手机违法行为 14.8 万起。近 3 年已确认“开

车使用手机”导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人）2014 年，10 人；2015 年，7 人；2016 年，

13 人；2017 年 1 至 7 月，10 人。 

开车使用手机导致交通事故原因的确认难度大，实际数据应高于此数。根据法国

相关机构的统计，同等条件下，司机使用手机时的驾驶风险比不使用时高出 3 倍，在

所有的交通事故里有 1/10 源于司机在开车的同时使用手机，使用手机会将司机的反应

时间延长 30%～70%不等，减少司机察看后视镜的频率，增加急刹车的次数，并常常

造成司机忽略人行横道上的行人。 

 

图 1-4  开车使用手机的危害示意图  

2. 开车打电话，世界各地如何处罚 

目前，世界上已有约 50 个国家和地区明令禁止司机在开车过程中打电话，有的国

家对此处罚十分严厉。 

（1）新加坡：监禁＋罚款。 

如开车时违反规定，将面临最高 12 个月监禁及 2000 新加坡元（约 9800 元人民



币）的罚款。 

（2）英国：开车打手机会入狱。 

英国道路交通安全的新法规规定，开车打电话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可能面临“危

险驾驶”的起诉，最高可判入狱两年。 

（3）美国：39 个州禁止开车发短信。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把开车玩手机定义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每次罚款 120 美元，甚

至走路发短信也罚款。新泽西的小镇 Fort Lee则出台了一项法规：禁止行人走路发短

信，一经发现罚款 85 美元。在宾州，走路时发短信同样会被罚单伺候，毎张高达 120

美元，而在爱达荷州，这个数字是 50 美元。 

（4）日本：即使手里拿着手机也会被罚。 

严禁机动车驾驶员开车时使用手机，违者将被罚款和罚分。即使手里拿着手机，

也将被视为使用手机，同样要被罚款。日本在严打开车用手机后一年，此类情况导致

的车祸发生率就下降了一半。 

（5）法国：打电话罚款令，严格而细致。 

在 2003 年和 2012 年法国政府两次调整交通违规界定，逐渐加大了对驾车打电话

行为的约束和惩罚。现在法国严格禁止司机在驾车时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机，一旦发

现将在驾照上扣去 3 分并处最高 750 欧元的罚款。 

3. 启  示 

（1）开车用手机及做其他与开车无关的事情是非常危险的，首先是分散精力，降

低对道路变化的意识，增加反应时间，甚至造成惊慌失措，酿成事故。 

（2）汽车运行中经常发生一边开车一边伸手到地板上捡东西的情况，此时有可能

会在不知不觉中移动方向，特别是大型客货车，往往在捡东西时还要弯腰侧身，另一

方面由于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捡东西上，容易忽视道路变化，甚至无意识转动方向从而

导致事故发生。 

（3）车上特别是驾驶室尽量不放容易滚动的物体，要防止掉（滚）到刹车踏脚下

从而影响制动。 

（4）开车时不要与其他人闲谈，也不能运用手机蓝牙模式与人闲谈，以致分散驾

驶注意力。 

三、不系安全带 

关于安全，现在在互联网上炒的最火的话题便是“ESP”“防撞梁”“主动刹车系

统”等，而一个起着最大保护作用的安全装置，大家似乎并没有十分重视，那就是安

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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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系安全带事故案例 

1. 案例 1 

2012 年 9 月 15 日 20 时许，甘肃省平凉市昌晖运业有限公司任某驾驶重型半挂牵

引车行至宁夏隆德县境内下坡路段右转弯时，与对向行驶的一辆青年牌大型普通客车

刮擦相撞，致客车失控翻下路侧 120m深的山沟，造成 11 人死亡、6 人不同程度受伤

的特大交通事故。现场救援如图 1-5 所示，其中唯一系安全带的乘客仅受表皮擦伤。 

 

图 1-5  现场救援  

2. 案例 2 

2017 年 2 月 22 日，青海某集团公司一辆载有 35 人的宇通牌客车从果洛州达日县

向西宁方向行驶。17 时 25 分，当车行至国道 214 线 170km＋550m 处（共和境内）

时因超速行驶加之下雪天路面湿滑发生侧翻，造成车内 2 名乘客当场死亡，5 人受伤，

车辆损坏的重大交通事故。 

事故调查过程中，交警部门通过车载监控影像还原了事故发生时的车内情况，交

警在调取当日事发前后的车内视频时发现，大巴车上的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在事故

发生时，乘客们尽管拼命抓住椅背或扶手，但发生碰撞的瞬间，身体还是很快被甩了

出去。仅仅侧翻，为啥这么大的伤亡？交警认为在这起事故中，车内乘客未按规定系

安全带是造成严重伤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3. 案例 3 

2011 年 8 月 22 日，一辆丰田车行驶到沪昆高速公路绍兴段时，车头右侧追尾碰

撞前方一辆重型货车，丰田车被卡在货车尾部，副驾驶座乘客被卡在车里，副驾驶座

后面的一名乘客在巨大的撞击力作用下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发生追尾事故时，副

驾驶受到的冲击力和威胁是最大的，但因为副驾驶座的乘客系了安全带，受到安全带

的保护，虽然伤势较重，但没有生命危险，而副驾驶座后方的乘客因为没有系安全带，


